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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【考点3】抵销★★
	（一）法定抵销 
	当事人互负债务，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、品质相同的，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到期债务抵销；但是，
	1.法定抵销条件 
	（1）双方互负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； 
	（2）抵销的债务的品质和种类相同； 
	（3）双方的债务届清偿期。若一项债务已届清偿期，而另一项债务未届清偿期，则未到期的债务人可以主张抵销
	（4）双方的债务均为可抵销的债务。 
	法律规定、当事人约定或根据合同性质不可抵销的债务不允许抵销。 
	【示例】因故意侵权行为而负担之债，其债务人不得主张抵销。 
	高某欠刘某100万元，一直未偿付。刘某大怒，殴打高某，高某支出医疗费20万元。 
	刘某作为侵权人不得主张抵销，否则容易出现道德危机。 
	2.抵销权的行使 
	（1）当事人主张抵销的，应当通知对方。自通知到达对方时生效。 
	（2）抵销权是形成权，单方意思表示即可导致债权债务关系的消灭，抵销不得附条件或者附期限。 
	3.抵销的后果 
	（1）双方的债权债务在对等额内消灭。 
	（2）抵销的通知到达对方时双方互负的主债务、利息、违约金或者损害赔偿金等债务在同等数额内消灭。 
	【例题·单选题】根据合同法律制度的规定，下列关于法定抵销权性质的表述中，正确的是（  ）。
	A.支配权
	B.请求权
	C.抗辩权
	D.形成权
	答案：D
	解析：在法定抵销的情形下，一方提出抵销的主张，通知到达对方时抵销即生效。不依赖于对方的配合，也无需对
	【例题·单选题】根据合同法律制度的规定，下列关于法定抵销的表述中，正确的是（  ）
	A.抵销通知为要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B.抵销的意思表示溯及于得为抵销之时
	C.抵销的通知到达对方时时生效                   
	D.抵销可以附条件或者附期限
	答案：C
	解析：① 选项A错误，根据规定，法定抵销权中的当事人主张抵销的，应当通知对方，通知为非要式；② 选项
	【考点4】提存★★
	提存，即非因归责于债务人的原因，导致债务人无法或难以向债权人履行债务，而将标的物交由提存机关保存，以
	（一）提存的原因 
	1.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；
	2.债权人下落不明； 
	3.债权人死亡未确定继承人、遗产管理人，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未确定监护人； 
	4.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。  
	（二）提存的法律后果
	提存相当于债务人将标的物交付给债权人： 
	1.标的物提存后，标的物的所有权、孳息、风险都归债权人，提存费用由债权人负担。 
	2.标的物提存后，债务人应当及时通知债权人或者债权人的继承人、遗产管理人、监护人、财产代管人。 
	3.债权人可以随时领取提存物 
	（1）例外：债权人对债务人负有到期债务的，在债权人未履行债务或者提供担保之前，提存部门根据债务人的要
	（2）债权人领取提存物的权利，自提存之日起5年内不行使而消灭，提存物扣除提存费用后归国家所有。 
	但是，债权人未履行对债务人的到期债务，或者债权人向提存部门书面表示放弃领取提存物权利的，债务人负担提
	【例题·单选题】债权人甲下落不明，为履行到期债务，债务人乙将标的物提存。根据合同法律制度的规定，下列
	A.提存费用由乙负担
	B.标的物提存后，毁损、灭失的风险由乙承担
	C.甲领取提存物的权利，自提存之日起5年内不行使则消灭
	D.若甲自提存之日起5年内不领取提存物，提存物归乙所有
	答案：C
	解析：根据规定，标的物提存后，毁损、灭失的风险由债权人承担，提存费用由债权人承担，
	所以选项AB错误。若提存之后5年内不行使的，提存物扣除提存费用后归国家所有，选项D错误。
	【考点5】免除与混同★
	（一）免除 
	免除，即债权人以消灭债权为内容，向债务人进行的抛弃债权的单方法律行为。债的免除是单方无偿行为，债权人
	（二）混同 
	1.混同，即债权与债务同归一人导致债权债务消灭的事实状态。 
	2.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时，债权债务终止，但损害第三方利益的除外。 

